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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內地修理的香港領牌船舶辦理出內地口岸手續的有關要求  
 
 
 廣東海事局發出通知（ [2009]276號文件），公布在內地進行修理的

香港領牌船舶辦理出內地口岸手續的有關要求，現摘錄通知內容如下：  
 

“自 2009 年 7 月 1 日起，香港籍船舶在內地船廠修理後返港辦理出

口岸手續時須持有效證件原件。香港籍船舶所持香港特別行政區政

府海事處簽發的在有效期內的驗船證明書，若在內地修理後返港時

所持證件過期，且僅持有香港籍特許驗船師簽發的檢驗報告，則船

東需要提供下述證件：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海事處重新簽發的在有

效期內的驗船證明書或廣東省船舶檢驗局所屬船檢機構簽發的短期

適航證書方可辦理出口岸手續。＂  
 
2. 隨文夾附該通知副本，以供參閱。在內地進行地修理的香港領牌船

舶的船東、船長和船隻負責人，務須留意上述要求。  
 
3. 如有查詢，請聯絡海事處本地船舶安全組（地址﹕香港中環統一碼

頭 道 38 號 海 港 政 府 大 樓 23 樓 ； 電 話 ﹕ (852)2852 4430 ； 傳 真 ﹕

(852)2542 4679）。  
 
 
 
 
 署理海事處處長廖漢波  
 
 
 
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海事處  
2009年 6月 5日  
檔號： SD/S 800/3/1(2) 
 
 
 
 
 

同心協力，促進卓越海事服務  



 



 


